
   

备案号：Z备 2021045 

农 业 机 械 专 项 鉴 定 大 纲 

DG 

 

DG37/Z 022-2022 
               

 

温室果蔬臭氧防治设备 

 

 

 

2022-01-05发布 

 

2022-01-10实施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发布 





DG37/Z 022—2022 

I 

目    次 

前  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型号编制规则 ........................................................................ 1 

4 基本要求 ............................................................................ 1 

4.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 1 

4.2 样机确定 .......................................................................... 1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 1 

5.1 一致性检查 ........................................................................ 1 

5.2 创新性评价 ........................................................................ 2 

5.3 安全性检查 ........................................................................ 2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 3 

5.5 综合判定规则 ...................................................................... 4 

附录（规范性附录）产品规格表   ........................................................ 5 



DG37/Z 022—2022 

II 

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21《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惠祥河、刘毅、宋鹏行、王培文、马德忠、江巧、唐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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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果蔬臭氧防治设备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温室果蔬臭氧防治设备专项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温室果蔬臭氧防治设备的专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 37894  水处理用臭氧发生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894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大纲。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b) 样机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臭氧发生总成、控制器、臭氧扩

散总成 1张）； 

c) 创新性证明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

新报告以及鉴定产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具备新功能的证明材料等，具备至少一

种）。 

d)  符合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如适用）； 

e)  符合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1台（套）。样机应在制造商明示的合格品存放

处获得，也可在使用现场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试验鉴定完成且

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每种被涵盖机型由制造商各提供样机1台。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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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

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

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检查。 

表2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配套电源额定电压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4 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5 臭氧发生器与扩散装置联接方式 一致 核对 

6 臭氧发生器气源类型 一致  核对 

7 臭氧发生单元的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8 臭氧发生单元的固定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9 臭氧扩散装置型式 一致 核对 

10 臭氧扩散方式 一致 核对 

11 臭氧发生器额定臭氧产量 一致 核对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5.2.1.1  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点的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或专家组评价方式进行评价。 

5.2.1.2  材料评审方式，依据制造商提供的以下至少一种材料进行评价： 

a)  发明专利； 

b） 实用新型专利； 

c） 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d)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e） 鉴定产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具备新功能的证明材料。 

5.2.1.3  专家组评价方式，由省级以上农机事业单位或农机学会（协会）等组织专家组成评审组，对

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材料进行评价，专家组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3名。 

5.2.2  判定规则 

5.2.2.1  采用材料评审方式的，经评审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认为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的，创新性评价

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创新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2.2  采用专家组评价方式的，专家组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2/3以上的专家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

性的，创新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创新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安全性检查 

5.3.1 安全防护 

5.3.1.1 需要防水的部件应有防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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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外露传动件、转动件应有防护装置。 

5.3.1.3 应有臭氧浓度监控装置，以防止臭氧浓度过高而损害温室果蔬。 

5.3.2安全信息 

5.3.2.1  在传动装置防护罩等危险部位附近的明显位置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的相关规定。 

5.3.2.2  在设备接线盒位置应设置防触电标志。 

5.3.2.3  在臭氧发生器出口和扩散风机出口处设置不可对人直吹标志。 

5.3.2.4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产品相应部位应设置安全标志，并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 

5.3.1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和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检查结论为

不符合大纲要求。 

安全性检查可以采信有资质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或鉴定大纲出具的安全性检查报告。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5.4.1  试验内容   

试验内容包括臭氧浓度、臭氧发生量等。 

5.4.2 试验条件 

试验场地应能满足臭氧杀菌系统试验要求，温室大棚底面积应符合试验样机适用范围，最大高度

在 2.5 m～3.5 m之间，试验样机应按照使用说明书规定安装，调整达到工作状态。 

5.4.3 试验方法 

5.4.3.1 臭氧发生量 

开机运行，待工作稳定后，测定样机出风口臭氧浓度和气体流量，按照公式（1）计算臭氧发生量。

每隔半小时在样机出风口检测气体流量及臭氧浓度，重复3 次，计算结果取平均值。 

nQCOO  33D ………………………………………………（1） 

式中： 

DO3--臭氧发生量，单位为克每小时（g/h）； 

CO3--样机出风口臭氧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m
3
）； 

Qn--样机出风口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5.4.3.2 臭氧浓度 

在温室大棚内采用5点法确定5个取样检测点，取样点高度距地面 1m。开启样机，到使用说明书规

定的时间后停止样机。检测现场臭氧气体浓度，连测3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的臭氧浓度。取5点结果

的平均值作为温室大棚的臭氧浓度。 

5.4.4 判定规则 

试验结果满足表 3要求时，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

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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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鉴定、推广、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证

报告，或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

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性能试验项目。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

查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3。 

表3 综合判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2 / 符合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本大纲5.2 / 符合本大纲5.2.2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5.3.1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5.3.2要求 

适用地区 

性能试验 

1 臭氧浓度 ppm 0.05～0.08 

2 臭氧发生量 g/h ≥10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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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3 配套电源额定电压 V  

4 额定功率 W  

5 臭氧发生器与扩散装置联接方式 /  

6 臭氧发生器气源类型 /  

7 臭氧发生单元的结构型式   

8 臭氧发生单元的固定结构型式 /  

9 臭氧扩散装置型式 /  

10 臭氧扩散方式 /  

11 臭氧发生器额定臭氧产量 g/h  

12 风机扩散速度 m³/h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